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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承認事項： 

案由一：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雨霓會計師暨許新民會計師

查核完竣。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至附件五。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35,345,92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7,835,962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300,77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3,837,274權) 
88.55％ 

反對權數：1,392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392權) 
0.00％ 

無效票權數：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043,757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3,997,296權) 
11.44％ 

註: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以下無條件捨去，故可能有小數尾差，致其比例合

計數不等於 10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案由二：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第七屆第十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呈審計委員會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本年度稅後淨利  355,937,440 

可供分配數  355,937,440 

10%法定盈餘公積  (35,593,744)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219,508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  322,563,204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5元)  (75,976,367) 

期末未分配盈餘  246,586,837 

註1：本次現金股利之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轉

入本公司其他收入。股利之分配，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 

註2：每股現金股利係以民國112年3月8日已發行總股數50,650,911股計算。 

註3：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因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買回本公司股份、

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及其他因法令等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而需配合

變更股東配息率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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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35,345,92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7,835,962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359,65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3,896,155權) 
88.72％ 

反對權數：1,6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666權) 
0.00％ 

無效票權數：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984,602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3,938,141權) 
11.27％ 

註: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以下無條件捨去，故可能有小數尾差，致其比例合

計數不等於 10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十二、 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 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35,345,92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7,835,962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0,593,17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3,129,675權) 
86.55％ 

反對權數：190,59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190,598權) 
0.53％ 

無效票權數：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562,15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4,515,689權) 
12.90％ 

註:表決權數之比例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以下無條件捨去，故可能有小數尾差，致其比例

合計數不等於 100.0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十三、 臨時動議：無。 

十四、 股東發言：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十五、 散會:上午十時二十八分。 

  



4 

 

 

 

 

 

 

 

附    件 
  



5 

附件一、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在民國一一一年度，國際上 COVID－19肺炎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開放國門，除大陸以

外商務旅行逐漸方便，各種推廣活動、研討會逐漸恢復以實體舉行，所以大體上經濟活動得以

維持不墜，直到下半年景氣丕變，全球龍頭，美國的大企業紛紛縮減開支，大幅裁員，導致半

導體產業下行，製造業庫存屢創新高，在如此紛擾的世局中，晶心科技營收仍然達成了雙位數

的成長，也推出多項新產品，開創營業佳績。 

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結果 

財務狀況： 

  晶心科技民國一一一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931,821 千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13.67%，再創歷史新高，其中矽智財授權收入佔營收之 60%，權利金收入佔 25%，矽智財維護

服務及其他收入佔 15%。 

  合併營業損失為新台幣 69,168 千元，全年度淨利為新台幣 355,937 千元，維持連續五年

持盈，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7.03元，全年度現金流入新台幣 92,875千元，營業損失主要係投入

高階 CPU IP研發專案成本所致，全年度淨利主要係來自於利息收入及外幣兌換利益所致。 

  在預算執行方面，晶心科技民國一一一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數。全年因營收成長，加上台幣貶值幅度高及各國央行升息，故獲利達新高水準。 

行銷狀況： 

  民國一一一年度，RISC-V產品線貢獻的營業額再度成長，在總營業額中已達 66%，在權利

金中也成長至貢獻 6%，在區域經營上，北美的營業額成長幅度較大，首次達到 32%，約三分之

一；而大陸地區的營業額貢獻受部分城市封城影響，僅佔 25%，正好是四分之一；受半導體產

業修正庫存影響，全球權利金雖有小幅(1.7%)的衰退，然整體累計客戶之 SoC總出貨量已超過

一百二十億顆。 

研究發展狀況（核心智財與技術）: 

  在民國一一一年度，晶心科技擴展了 AX45MP產品線到八核心多核 RISC-V高階微處理器，

將 NX27V更新至 RISC-V RVV 1.0規格，更推出全球第一個 ISO-26262功能安全等級 ASIL-B全

面合規、經第三方 SGS TÜV SAAR 認證的 RISC-V CPU: N25F-SE，植基於這些良好且深厚的基

礎，晶心科技在第四季宣布了 AX45MPV 和 AX65 等全新高階微處理器，其中 AX45MPV 是全球領

先將 Vector Processor 推到 RISC-V RVV 1024 位元 VLEN 的產品，而 AX65 更是晶心首度推出

Out of order微架構的 RISC-V高階 CPU，搭配 13級 Stage pipeline，以達到高頻率高效能，

足證晶心產品線價值逐年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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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晶心科技持續高度成長策略，繼續擴大研發團隊與實力，在台灣及北美原來的四個設計中

心外，將在北美設立第五個設計中心，徵求人才，使整體研發量能足夠並行產出多項高檔新產

品，並且逐步朝超高階微處理器發展，搭配 RISC-V + Android熱潮，期許晶心 RISC-V CPU微

處理器在未來進入 Android 應用市場；另一方面，在車規 RISC-V CPU 產品線方面，也將以每

年一至二顆全新產品通過 ISO-26262 ASIL-D 或 ASIL-B 認證的速率，協助客戶打入車規 IC 市

場。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晶心科技自民國一○六年度上市後，即遵循上市公司相關法令規範，持續推動公司治理，

提升資訊透明度，並於民國一○九年度成立審計委員會，落實公司治理。近二年半導體市場狂

升又狂降，全球大型企業紛紛裁員，美中經濟戰及烏俄戰爭，對公司經營層面，產生相當的壓

力，卻又同時帶來無限的成長希望，晶心科技經營團隊在審慎樂觀、積極發展的理念下持續追

求高度成長，以期成為全球 RISC-V CPU IP產業領導者。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長期以來對晶心科技的支持與愛護，並祝福大家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林志明               總經理：蘇泓萌            會計主管：周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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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認為

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上述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楊建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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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標題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標題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

所 110/12/7公告臺證

治 理 字 第

1100024173 號修正。 

配 合 國 際 發 展 趨

勢，實踐永續發展之

目標，強化我國上市

上櫃公司推動永續

發展執行情形，故修

改守則名稱。 

第一條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

經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與永續

發展，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一條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

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與永續發

展，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守則適用對象範圍為本公司及集團

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積極

實踐永續發展，以符合國際發展趨

勢，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

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會之

生活品質，促進以永續發展為本之競

爭優勢。 

第二條 

本守則適用對象範圍為本公司之整體

營運活動。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修正。 

第三條 

本公司履行永續發展，應注意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

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第三條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注意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

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

改。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永續發展之實踐，宜依下

列原則為之： 

一、落實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宜依

下列原則為之： 

一、落實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

改。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督促企業實踐永續發展，並檢

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永

續發展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時，包括下列事

項： 一、將永續發展納入公司之營運

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

具體推動計畫。 

二、確保永續發展相關資訊揭露之即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督促企業實踐社會責任，並檢討

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之落實。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

改及依據最新「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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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時性與正確性。 

本公司針對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經濟、

環境及社會議題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

理。 

第六條 

本公司考量國內外永續發展之發展趨

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

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動對利害

關係人之影響等，為健全永續發展之

管理，宜設置推動永續發展之專（兼）

職單位，負責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

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出

及執行。 

第六條 

本公司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理，宜

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兼）職單

位，負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

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

改及依據最新「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修

正。 

第七條 

本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

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目標

及利害關係人利益。員工績效考核制

度與永續發展政策結合，並設立明確

有效之獎勵及懲戒制度。 

(新增條文)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八條 

本公司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於公司

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透過適當

溝通方式，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

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其所關切之重

要永續發展議題。 

第七條 

本公司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於公司網

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透過適當溝通

方式，瞭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望及需

求，並妥適回應其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

會責任議題。 

條次異動及配合本

守則名稱修改。 

第九條 

本公司於執行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

應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

則，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 

第八條 

本公司於執行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

應遵循環境相關法規。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十條 

本公司宜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

效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

物料，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第九條 

本公司宜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

效率，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十一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

響，促進及宣導永續消費之概念，並

依下列原則從事研發、採購、生產、

作業及服務等營運活動，以降低公司

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之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

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

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第十條 

本公司宜考慮營運對生態效益之影

響，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

之衝擊。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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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三、增進原料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

利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最大限度之永

續使用。 

五、延長產品之耐久性。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第十二條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應

妥善與永續利用水資源，並訂定相關

管理措施。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律規定興建與強化

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

水、空氣與土地；並盡最大努力減少

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利影響，採行

最佳可行的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

施。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十三條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

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予以揭

露，其範疇宜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排

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外購電力、

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者。 

本公司宜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制定節能減

碳、溫室氣體減量、減少用水或其他

廢棄物管理之政策，並依營運狀況與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採取 相關之因應

措施。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十四條 

本公司應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及遵循

國際人權公約，如性別平等、工作權

及禁止歧視等權利，並遵循國際公認

之勞動人權，確認其人力資源運用政

策無性別、種族、社經階級、年齡、

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以落實

就業、雇用條件、薪酬、福利、訓練、

考評與升遷機會之平等及公允;應提

供有效及適當之申訴機制，確保申訴

過程之平等、透明。申訴管道應簡明、

便捷與暢通，且對員工之申訴應予以

妥適之回應，不得有危害員工權益之

情事。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不得有危

害員工權益之情事。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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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五條 

本公司應提供員工資訊，使其了解依

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律及其所享

有之權利。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十六條 

本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環境，並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

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災害。 

本公司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

育訓練。 

第十二條 

本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環境，並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

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災害。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十七條 

本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

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本公司之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

反映在員工薪酬政策中，以確保人力

資源之招募、留任和鼓勵，達成永續

經營之目標。 

第十三條 

本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

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能力發展培訓計

畫。本公司之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

映在員工薪酬政策中，以確保人力資源

之招募、留任和鼓勵，達成永續經營之

目標。 

條次異動。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

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

和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

利。 

本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

行使協商之權力，並提供員工必要之

資訊與硬體設施，以促進雇主與員工

及員工代表間之協商與合作。 

本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

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第十四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

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

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

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對產品與

服務之行銷及標示，應遵循相關法規

與國際準則，不得有欺騙、誤導、詐

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

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第十五條 

本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

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對產品與服

務之行銷及標示，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

際準則，不得有欺騙、誤導、詐欺或任

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消費者權

益之行為。 

條次異動。 

第二十條 

本公司宜評估並管理可能造成營運中

斷之各種風險，降低其對於消費者與

社會造 成之衝擊。  

本公司宜對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

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公平、即時處

理消費者之申訴，並應遵守個人資料

保護法等相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者

之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人資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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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料。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宜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

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供應商

合作， 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宜評估其供

應商是否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避免與企業之永續發展政策牴觸者進

行交易。 

第十六條 

本公司宜評估供應商，避免與企業之社

會責任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宜評估公司經營對社區之影

響，並回饋社區發展以增進社區認同。 

本公司經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企

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務，參

與社區發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織、

慈善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機構之相關

活動，以促進社區發展。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並應充

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永續發展

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第十七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並應充分

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度。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如編製永續報告書應採用國際

上廣泛認可之準則或指引，以揭露推

動永續 發展情形，並宜取得第三方確

信或保證，以提高資訊可靠性。 

其內容宜包括： 

一、實施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

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題。 

三、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

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經濟發展

之執行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第十八條 

本公司宜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

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 

條次異動及依據最

新「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永續發展相

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遷，據

以檢討 並改進公司所建置之永續發

展制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展成效。 

(新增) 依據最新「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新增條

文。 

第二十六條 

本守則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

第十九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股

條次異動、新增修正

時間及修訂即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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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實施，修訂時亦同。 

本守則於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9日第

五屆第三次董事會制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11月 9日。 

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五屆第三次董事會制定。 

官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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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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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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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晶 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修 訂 條 文 對 照 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

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依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

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依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依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2 增列股東會開

會方式。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

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三月三十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七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第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五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

十月二十八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第八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第九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十月二日，第十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

一日。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十

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三月三十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七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第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五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

十月二十八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第八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第九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十月二日。 

增訂本次修改日期。 

 
 




